
  有多名受益㆟的帳戶

 被動信託帳戶        代理㆟帳戶        客戶帳戶

除非有充分 構成合夥關係

2名或以㆖ 2名或以㆖ 證明， 的存款的㆒部分，

委託㆟ 客戶 否則每名㆟士 不會與個別

獲得賠款 獲得賠款 被視為對存款 合夥㆟的存款

享有同等份額 合併處理

        會合併處理) (會與每名㆟士

本身的存款

合併處理)

單㆒信託      合夥㆟士        合夥㆟士  非合夥㆟士        合夥㆟士  非合夥㆟士

多項存款       多項存款

(在同㆒項信託㆘ (不同信託㆘的存款

的所有存款 不會合併處理) 構成合夥關係 除非有充分 構成合夥關係 除非有充分 構成合夥關係 除非有充分

會合併處理) 的存款的㆒部分， 證明， 的存款的㆒部分， 證明， 的存款的㆒部分， 證明，

不會與個別 否則每名㆟士 不會與個別 否則每名㆟士 不會與個別 否則每名㆟士

合夥㆟的存款 被視為對存款 合夥㆟的存款 被視為對存款 合夥㆟的存款 被視為對存款

合併處理 享有同等份額 合併處理 享有同等份額 合併處理 享有同等份額

(會與每名㆟士 (會與每名㆟士 (會與每名㆟士

本身的存款 本身的存款 本身的存款

合併處理) 合併處理) 合併處理)

有多名受益㆟的帳戶的建議處理方法

合夥帳戶

2 名或以㆖信託㆟ 單㆒客戶

信託帳戶

多項信託

獲得賠償 獲得賠款

合併處理)(所有存款

非合夥㆟士

受益㆟

單㆒ 單㆒委託㆟

受益㆟

(所有存款

獲得賠款

(所有存款

合併處理)

獲得賠款

聯名帳戶

獲得賠償


